附件3

产业研究报告：
子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具备子基金重点投资领域的产业研究能力，提交申请时，须结合长沙经开区产业情况，提交子基金重点投资领域的产业研究报告，分析该领域国内技术短板、产业“卡脖子”问题以及长沙产业链相关情况，并对该产业前沿技术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进行研究分析。（产业范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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